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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3月，县委县政府出台《安化县政府投资项
目决策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安办发〔2022〕1
号），成立了安化县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委员会，在规范政
府项目投资决策、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等方面发挥了较
好作用。2022年11月，根据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指示，
由县政府办牵头，组织县发改等部门，在县投决委运行机
制基础上，借鉴桃江等地经验，探索建立乡镇、村（社区）
两级投资项目决策机制。

一、制定背景



组织县发改局、东坪镇、梅城镇、平口镇共同参与起草工作，并在综合各单位

意见的情况下形成了《办法》初稿。
01

组织县发改、财政、住建、水利、交通、乡村振兴、自然资源、行政审批等部

门及东坪镇、田庄乡召开座谈会，对《办法》初稿进行了讨论研究，经反复修

改后形成《安化县乡镇、村（社区）投资项目决策办法（试行）》草案。

02

组织县司法局及政府法律顾问对《办法》草案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并出具了审

查意见。

二、起草过程

03

04 3月8日，经县政府第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乡镇本级政府年度投资计划、需要上报上级政府相关部门的重

大规划和专项规划（计划）项目。
01

第（一）款规定以外的乡镇、村（社区）投资项目，以及在执

行过程中确需对建设地点、建设规模等主要内容进行重大调整

的乡镇、村（社区）投资项目。

02

法律法规和上级党委、政府明确要求进行投资决策的其他重要

事项。
03

三、乡镇投决会审议事项



乡镇投决会办公室每年8月前完成本级政府下年度投资计划、需要上报上级政府重大规划和专项规划

（计划）项目的资料编制工作，乡镇投决会每年8月底前对上述项目进行审议，形成会议纪要及相关报

告，报县直相关主管部门申请纳入上级政府下年度投资计划、重大规划和专项规划（计划）。

01

乡镇投资50万元以下、村（社区）投资1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项目业主出具项目情况报告，经乡镇分

管领导审核、乡镇长审定签字后，县直主管部门方可按程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或列入部门投资计划

和申报计划。

03

四、乡镇投决会审议和决策程序

02

乡镇投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村（社区）投资1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项目，由乡镇投决会办

公室组织开展资金来源论证和项目前期制约性因素排查，形成审查意见提交乡镇投决会审议后形成会议

纪要及相关附件资料，县直主管部门方按程序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或列入部门投资计划和申报计划。

04
项目前期和实施过程中，因建设期价格大幅上涨、政策调整、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和自然灾害等不可

抗力因素等原因，确需对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标准、投资概算等主要内容进行重大调整的，应报

乡镇投决会重新审议决定。县直主管部门在收到乡镇投决会审议意见后方可受理调整审批。

05
因立项争资需要且申报时间紧急的项目，按《安化县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委员会工作规程（试行）》规定

执行。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建设的项目，依相关

规定采取应急决策方式。



  文件自发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一年，由县投资
项目决策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五、其他


